
附件 3： 

滁州学院校园阳光长跑活动实施方案 

（修订稿） 

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 厅《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

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》要求，深入开展校园阳光体育运动，培养大

学生崇尚运动的健康理念，形成良好的运动习惯，不断提高我校大

学生体质健康水平，根据《高等学校体育工作基本标准》、《国家学

生体质健康标准》等文件精神，经研究决定，在我校大一至大三年

级本科全日制在校学生开展校园阳光长跑活动。为保证校园阳光

长跑活动顺利有序开展，特制定本实施方案。   

一、指导思想 

坚持五育并举，努力实现学生全面发展，培养大学生形成良好

的运动习惯，不断提高大学生体质健康水平，树立“每天锻炼一小

时，健康工作五十年，幸福生活一辈子”的健康理念，全面实施《国

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，蓬勃开展“阳光体育活动”。 

二、活动目标  

1.促进学生健康成长，并形成健康意识和终身体育观，确保

“健康第一”思想落到实处。  

2.让学生有选择地参与和享受体育，激发学生体育锻炼的积

极性、运动兴趣和运动潜能。   

3.改革学校课外体育活动的时间和空间，使学生掌握健身方



法并自主、自觉地进行体育锻炼。   

4.丰富校园文化生活，营造积极向上校风。   

三、活动方案   

（一）活动时间：校历第 2—18 周的每天 6:00-23:00，为鼓

励学生早起，早晨 6:00—8:00 参加晨跑的，跑步一次算两次。 

（二）活动场地：系统电子围栏规定的线路范围内（目前活动

场地为会峰和琅琊两个校区的塑胶运动场）。 

（三）参加对象：滁州学院大一、大二、大三年级所有全日制

在校本科学生。  

（四）活动方式：滁州学院校园阳光长跑活动使用手机 APP（另

附 APP 下载与操作方法）作为计量工具对学生参加校园阳光长跑

活动进行量化考核，学生手机下载 APP 后在系统电子围栏范围内

自主安排时间参与跑步，学生跑步前必须在电子围栏范围内打开

手机 APP 点击“开始”，跑步结束后点击“结束”相关数据自动上

传学校管理后台并统计跑步成绩。 

（五）次数要求：   

1.学期跑步及格次数为 48 次。   

2.开展时间为校历第 2 周—第 18 周，其中每月跑步不少于 10

次。   

3.学生每天 6:00-23:00 可进行打卡跑步，但每天仅计有效次

数 1 次。   

4.单次跑步有效标准为：   



（1）男生：2.0 公里（含 2.0 公里），跑步配速在 3—9 分钟

/公里 。  

（2）女生：1.6 公里（含 1600 米），跑步配速在 4—10 分钟

/公里 。   

（3）学生参加跑步时需在电子围栏的范围内在手机 APP 上点

击开始，系统自动提示跑步开始。   

（4）学生跑步结束时需在电子围栏内点击“结束”，系统根据

学生跑步里程和配速进行识别，对未达到跑步里程或配速要求的

系统会显示提交失败，此次跑步不计入手机 APP 有效跑步次数，

手机 APP 单次跑步里程上限为 10 公里。 

（六）学生学期跑步成绩计算公式： 

   学生每学期阳光长跑成绩=（学生实际有效跑步次数/学校

规定的及格次数）×60 分，满分 100 分，每学年取两个学期的平

均值。 

（七）结果使用：从大学一年级开始，每位学生在校期间必须

完成相应学期的校园阳光长跑活动，共 6 个学期，学生阳光体育

长跑成绩不合格者不得参加本学年班级的评奖评优。 

（八）奖励办法：每学期在完成规定次数的基础上，大学体育

部将按年级对学生参加本学期校园阳光长跑活动的跑步公里数进

行排名，累计跑步公里数在前 60 名的男、女学生分别颁发荣誉证

书。具体荣誉如下：   

1.前 10 名：颁发“滁州学院阳光长跑运动达人”证书。  



2.第 11-30 名：颁发“滁州学院阳光长跑运动标兵”证书。  

3.第 31-60 名：颁发“滁州学院阳光长跑先进个人”证书。 

4.根据学年各学院学生参加阳光体育长跑的参与率取前八名

颁发优秀组织奖，在校田径运动上颁发奖牌。 

（九）减免规定：申请免跑的同学须填写《免予执行滁州学院

校园阳光长跑活动申请表》，经体育学院核准后在云运动系统上传

相关附件，经审核通过后可适当减免校园阳光体育长跑活动次数，

申请免跑按 12 次/月累计，申请免跑在 20 天以下的按半个月 6 次

计，20—40 天按一个月 12 次计，40 天以上的按两个月 24 次计，

最多免跑次数为 24 次。申请免跑时间超过两个月以上的本学期免

跑，该同学阳光长跑成绩只能按及格计，其它情况申请短期免跑但

学生又参加跑步的可以在原来的次数上按每月 12 次进行累计，具

体申请免跑的情况如下：  

1.学生因伤、病或参加学院组织的实习实训超过半个月以上

的可以申请短期免跑。 

2.校运动队队员参加训练、比赛的，由教练员出具证明，学生

可以申请免跑。  

3.参加校田径运动会开幕式表演或学校大型文体活动排练的

同学，排练期间由指导老师出具证明学生提出申请，体育学院批准

后，根据出勤情况进行减免次数。   

4.担任校级体育竞赛裁判员、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测试

员的同学，由裁判长或相关负责人根据工作情况出具证明学生提



出申请，可适当减免，原则上减免次数不得超过及格次数的 50%。   

4.参军退役的学生，提供相关服役证明，可以申请免跑。   

5.出境交流（交换）的学生，提供国际交流处证明，在境外学

习期间可以申请免跑。   

6.因心血管疾病、呼吸系统疾病、消化道慢性疾病或肢体残疾

的学生，可以申请免跑，学生须每学期填写《免予执行滁州学院校

园阳光长跑活动申请表》，并提供三级甲等以上医院医生诊断证明

或残疾证，经学生所在学院辅导员签字确认并由体育学院审核通

过后在云运动系统提交免跑申请电子稿；纸质申请表交给辅导员。 

7.必须在云运动 APP 提交免跑申请电子表； 

其它说明：  

1.一个手机号注册时对应一个学生信息，若用自己手机号码

登录他人账号跑步，成绩无效。 

2.为保证锻炼效果，禁止任何作弊行为，包括使用交通工具、

替人代跑等，云运动系统后台也会根据学生跑步配速、轨迹信息以

及手机 ID 变更等情况分析作弊行为。一经核实，取消当次成绩；

多次作弊的，取消该学期成绩并按学校考试作弊相关规定处理。 

3.学生参加阳光长跑务必关注个人身体状况，循序渐进。 

 

 

滁州学院体育运动委员会   

2025 年 2 月 14 日 


